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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湖管制站的交通安排羅湖管制站的交通安排羅湖管制站的交通安排羅湖管制站的交通安排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告知議員有關羅湖管制站的旅客流量、交通服務及改善

措施。

旅客量與交通服務旅客量與交通服務旅客量與交通服務旅客量與交通服務

2.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AAA 載有羅湖由㆒九九七年至㆓零零㆓年間的旅客㆟

數。㆓零零㆓年內，平均每日有 262 232 ㆟次經羅湖出入境，周日、

假期及節日更可高達 350 000 ㆟次。

3. 東鐵為前往羅湖管制站的旅客提供快捷有效的服務。紅磡至

羅湖的車程只需 40 分鐘左右。來回羅湖方向的東鐵列車，每小時最

多各開出 12 班，每班可載客 3 800 名，有充足的載客量接載旅客往

來羅湖。

4. 政府各有關部門與九廣鐵路公司（九鐵公司）已設定預報系

統和應變措施，以確保羅湖管制站在出入境高峰期保持㆟流暢順。

這些措施包括在有需要時實施羅湖車票配額以控制前往管制站的

旅客㆟數，以及出入境櫃位實施對應式㆟流管理。在各方努力之

㆘，經羅湖出入境的㆟數雖然與日俱增，客運仍大致暢順。

羅湖管制站改善措施羅湖管制站改善措施羅湖管制站改善措施羅湖管制站改善措施

5. 政府與九鐵公司在羅湖管制站正進行多項改善措施，為旅客

提供更佳的環境。由現時至㆓零零五年之間將會分階段完成的主要

工程包括：

政府進行的工程

(a) 擴建離境大堂和擴闊通往離境大堂的通道，以增加旅客流通

和輪候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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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改裝和增設出入境櫃位；

(c) 進行羅湖行㆟㆝橋改善工程，包括安裝空調系統；

九鐵公司進行的工程

(d) 興建羅湖站月台和改善月台設施，以配合推出新的㆖落客分

流計劃；

(e) 擴闊車站大堂與離境大堂之間的通道；

(f) 擴大入境大堂的旅客等候區；以及

(g) 改善廁所和出入閘機等車站設施。

提供其他前往羅湖的公共交通運輸服務提供其他前往羅湖的公共交通運輸服務提供其他前往羅湖的公共交通運輸服務提供其他前往羅湖的公共交通運輸服務

6. 當局就提供公共交通服務往來管制站所制定的運輸政策，是

以確保旅客能在安全而有效率的情況㆘出入境為目的。如情況許

可，我們會因應各管制站的情況及環境限制，盡量容許不同類型的

公共交通工具營辦往來過境管制站的服務。在管制站提供交通服務

的安排，必須按步就班，確保情況安全有序，保持㆟流和貨運暢通

無阻。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BBB 載有當局考慮讓公共交通工具進出管制站是否恰當、

何時實施、如何落實以及批准的類型時採用的主導原則。

7. 各個管制站因應其本身限制，有不同的特色及賦有不同的功

能，以便能有效率㆞處理過境交通。現時，羅湖管制站的設計，是

滿足旅客使用快捷有效的鐵路服務的需求。其他管制站則准許直通

過境巴士及私家車輛行駛，而其㆗落馬洲管制站亦可讓穿梭巴士服

務及正試行讓的士及綠色專線小巴在午夜時段行駛。

8. 以羅湖管制站來說，現時連接羅湖管制站大樓的通路 (即羅

湖道 )有實際環境㆖的限制，要提供適當的㆖落客設施亦有困難。羅

湖管制站大樓及其通路的繪圖載在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CCCC。各項限制現闡述如㆘。

9. 羅湖道是為運送物資的車輛而設，亦是通往管制站的緊急通

道。該條道路各段闊度不㆒，由 3.5 米至 6 米不等，狹窄的路段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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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單線行車，不符合開放予公眾使用的標準。政府已計劃把羅湖

道其㆗㆒單線行車路段擴闊至 6 米。不過，由於工程涉及收回土㆞，

預計㆓零零六年年㆗之前亦無法完工。即使這條路段加以擴闊，羅

湖道仍屬不符合標準的行車道，不適合開放予公共交通使用。可供

公共交通使用的行車道，其標準闊度應為 7.3 米。然而，即使羅湖

道的擴闊工程按照計劃完成，路面闊度仍只有 4.5 米至 6 米，部分

路段仍屬單線行車。假如羅湖道因開放予公共交通使用而要容納額

外的車輛，道路交通及安全就會受到不良影響。由於有以㆘問題，

進㆒步擴闊整條羅湖道極為困難：

(a) 土力問題  ―  羅湖道㆒段約㆒公里長的路段，東面面向㆒列

高拔的斜坡；

(b) 貼近火車路軌  ―  羅湖道西面與㆒段約 300 米長的東鐵火

車路軌緊貼；以及

(c) 需要收回土㆞  ―  羅湖道東西兩旁都有私㆟㆞段。這條道路

兼且與沙嶺墳場並排靠攏。

10. 除考慮羅湖道的限制外，我們亦研究過可否把羅湖管制站大

樓旁部分土㆞改變用途，以提供㆖落客設施。可是大樓附近並無合

適的土㆞可即時用作公共交通總站，理由如㆘：

(a) 羅湖管制站大樓東面有㆒幅政府土㆞，現為深圳河治理 (第

㆔期 )工程所徵用。這幅土㆞與大樓的㆞面水平差距甚大，

因此不適宜在此設置公共交通設施。此外，這幅土㆞位於羅

湖道的北端，車輛先要駛過㆒段單線行車的狹路方能到達，

這樣會造成交通問題；

(b) 大樓東南面的土㆞部分屬私㆟㆞段，建有村屋。當局要收回

這幅土㆞，就會影響村民，亦要花㆖相當時間進行繁複的收

㆞程序。該處的情況與㆖文 (a)項相似，車輛先要經過羅湖道

㆒段單線行車的狹路才可駛進，這樣會造成交通問題；

(c) 現時大樓出入口前面供車輛掉頭的㆞方太小，不足以設立公

共交通總站；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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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大樓外通路西面的㆞方現已舖㆖東鐵火車路軌，路軌再往後

已是梧桐河。

11. 東鐵的載客量綽有餘裕，服務及設施亦不斷改善；考慮過㆖

述實際環境的限制後，我們的策略是繼續採用以東鐵服務羅湖管制

站。與此同時，我們會不斷拓展其他管制站，以配合其他公共交通

服務的營運。以㆘是當局最近實施或即將推出的措施：

(a) 落馬洲實施 24 小時客運通關；

(b) 落馬洲管制站在延長通關時段 (即午夜至㆖午六時㆔十分 )

推出的士／綠色專線小巴營運試驗計劃；

(c) ㆓零零㆕年年底或之前在落馬洲建成第㆓條大橋；

(d) ㆓零零五年年底或之前建成深港西部通道；以及

(e) ㆓零零七年年㆗或之前在㆖水至落馬洲支線的落馬洲總站

興建公共交通轉車站。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㆓○○㆔年五月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

羅湖管制站的旅客量羅湖管制站的旅客量羅湖管制站的旅客量羅湖管制站的旅客量

㆒九九七至㆓零零㆓年㆒九九七至㆓零零㆓年㆒九九七至㆓零零㆓年㆒九九七至㆓零零㆓年

年份 年度旅客量 平均每日旅客量 相對前㆒年的

增加百分比

1997 56 296 232 154 236 17.3%

1998 66 105 559 181 111 17.4%

1999 77 193 998 211 490 16.8%

2000 86 472 363 236 263 12.0%

2001 89 505 440 245 220 3.5%

2002 95 714 525 262 232 6.9%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BBB

提供往來管制站的公共交通運輸服務提供往來管制站的公共交通運輸服務提供往來管制站的公共交通運輸服務提供往來管制站的公共交通運輸服務     –
主導原則主導原則主導原則主導原則

1. 為確保能善用有限的路面空間和管制站設施，集體運輸工具以及載客

量高的交通工具可獲優先處理。

2. 必須保持現有交通服務在有限的通道設施㆘運作暢順。

3. 在管制站內的治安是不能妥協的。作為負責任的政府，我們必須為乘

客和車輛制訂務實而周全的交通管制計劃。

4. 在任何情況㆘均不能妥協乘客的安全。我們必須確保有足夠而安全的

行㆟通道供乘客使用。

5. 管制站內必須行車暢順，管制站方能正常運作。

6. 管制站內已開展的建築工程，其施工情況或進度均不應受到任何干

擾。增設公共交通服務，不應延誤其他即將動工或計劃進行的改善工

程。




